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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目的與範圍 

1.1  負責校務會議議程之安排 

1.2  負責校務會議規則之研擬與解釋 

1.3  負責校務會議紀錄之確認 

 

2 參考文件（法規／依據） 

2.1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組織規程 

2.2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 

2.3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設置辦法 

 

3 權責單位 

1.1  程序委員會權責單位為該會議 

2.1  議事工作由秘書室秘書組辦理 

 

4 對象 

4.1  委員 12人 

   4.1.1  校務會議各學院、共同教育中心、一級研究中心（其中人文社會科學院、海洋法

律與政策學院、國際學院、共同教育及一級研究中心合併計算）代表中互選組成，

每學院 2人 

   4.1.2  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一次 

4.2  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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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流程圖 

各學院推選校務會議程序委員會代表（每年 6~7月） 

推選校務會議程序委員會主任委員（每年 9 月） 

彚整校務會議提案（校務會議前3週） 

校務會議提案須經下列會議審議通過： 

1.校務發展委員會 

2.法規委員會 

 

召開 2 次程序委員會議 

召開第 1 次程序委員會（校務會議前

2 週），排列校務會議提案順序 

 

程序委員會 

作業 

每學年辦理一次 

紀錄送秘書組承辦人，據以製作校

務會議議程 

 

秘書組承辦人彚整校務會議紀錄

草案，送程序委員會確認 

（校務會議召開後 1 週內） 

召開第 2 次程序委員會（校務會

議召開後 2-3 週），確認校務會議

紀錄草案(以書面審查為原則，若

有爭議事項再行召開實體會議) 

紀錄送秘書組承辦人，據以製作

校務會議紀錄 

校務會議召開完畢 程序委員會學期工作結束 

第 1 次程序委員會議紀錄 

1.電子檔寄送出席人員 

2.刊登秘書組網頁 

 

第 2 次程序委員會議紀錄 

1.電子檔寄送出席人員 

2.刊登秘書組網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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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作業內容 

6.1  每年 6~7月推選程序委員會委員：依據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設置

辦法」辦理。 

6.2  每年 9月推選程序委員會主任委員：依據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設

置辦法」辦理。 

6.3  每學期程序委員會召開 2次，於確認主任委員開會時間，同時確認出席人數是否達 1/2

以上後，發送開會通知給各委員。 

6.4  校務會議開會前 3週召開第 1次程序委員會，將校務發展委員會、法規委員會審議通

過之提案彙整後，送程序委員會審議是否排入校務會議議程並排列順序。 

6.5  排列順序後之提案送秘書組校務會議承辦人，據以製作校務會議議程。 

6.6  校務會議召開完畢後，校務會議承辦人於 1週內完成校務會議紀錄草案，送程序委員

會。 

6.7  校務會議結束後 2-3週內召開第 2次程序委員會，確認校務會議紀錄草案。 

     6.7.1  有關校務會議紀錄（草案）之確認，以書面審查為原則，若有爭議事項再行召開

會議討論。 

6.8  校務會議紀錄草案經程序委員會確認後，當日應完成會議紀錄，並副知校務會議承辦

人，據以製作校務會議紀錄。 

6.9  每學期第 1次程序委員會紀錄須列入校務會議議程，進行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工作

報告；第 2次程序委員會召開時間及結果，應列入校務會議紀錄書函。 

     

     

 

7 附件 

7.1  程序委員會主任委員選票 

 

承辦人 二級單位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

   

 



附件 7.1 
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

   學年度校務會議程序委員會主任委員選舉選票  

年 月 

圈 選 處 編 號 候 選 委 員 

 1  

 2 
 

 3 
 

 4 
 

 5 
 

 6 
 

 7 
 

 8 
 

 9 
 

 10 
 

 11 
 

 12 
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備註： 

一、依據本校本校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「……程

序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之」規定辦理。 

二、請於上列名冊中圈選「○」1位，超額圈選或經塗改者，視同

無效票，並於  年 月 日(星期 )前擲還秘書室，逾期視同棄

權。 


